关于《满洲里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满洲里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配租型保障性住房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住房保障体系，从最困难群体做起，逐步扩大保障范围，有效解决符合保障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阶段性住房困难问题，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起草了《满洲里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满洲里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就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随着国家、自治区住房保障政策文件的要求，我市2017年出台的细则文件，经过八年的组织实施，其局限性已日益凸显，不能满足现行保障管理的需求，为规范配租型保障性住房的运行管理工作，提高配租型保障性住房的使用效率，实现配租型保障性住房可持续运行和管理，亟需通过制度规范配租型保障性住房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保障政策公平有序实施，促进住房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
二、起草依据

1、住建部《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2、住建部《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3、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城镇廉租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内政发 [2010]40号）

4、《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通知》（建保[2013]178号）

5、《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分配管理的通知》（内政发[2014]77号）

6、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公租房保障工作要点的通知》（建办保函 [2020]254号）

7、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公租房的意见》（建保[2019]55号）

8、《关于印发满洲里市廉租住房租赁补贴资金发放管理细则的通知》（满政办字[2008]19号）

9、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内建保金函[2023]422号

10、《关于印发满洲里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细则（暂行)的通知》（满政字[2017]116号）

11、《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单位<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做好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23〕39号）

1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号）
13、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10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细则》的通知（内建保金[2022]96号）
三、起草过程

（一）结合我市实际保障经验，全面梳理我市配租型保障性住房现状及问题，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

（二）联合市财政、发改、自然资源、民政、教育、卫生健康委、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退役军人事务、应急管理、监察、审计、税务、法院、街道（或镇）及社区、工会、残疾人联合会、市场监管等部门共同参与，确保政策在土地供应、资金平衡、资格审核等环节的可持续性。

四、主要内容
（一）对《满洲里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细则》进行了修改，重新制定《满洲里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将收入住房困难群体重新分类保障，更加完善保障家庭的申请、审核、轮候、保障类型、退出等管理机制；

（二）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解决我市无房的新就业职工、稳定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各类引进人才、从事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等群体阶段性住房困难问题，办法主要内容包括保障家庭的申请、审核、轮候、配租、退出等管理机制。
五、必要性
（一）健全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分类满足不同保障群体多样化居住需求，进一步增强困难群众对住房保障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规范配租型保障性住房保障流程，提升政策公平性与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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